关于填报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协同创新集群计划任务书》的通知
各项目承担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学科管理，切实落实市卫生健康委协同创新集群建设，确保集群按既定目标实施，现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填报计划任务书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填报要求

1、建设周期为五年，起止日期：2020.6.1-2025.5.30。
2、经费预算按照《上海市市级卫生健康领域财政科研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沪卫财务〔2019〕22号）有关要求合理编制，经费编制需对各支出项目主要用途、测算方法、测算依据进行详细说明（提供相关报价单、历年合同等佐证材料）。经费主要用于研究相关费用。
3、预算编制需有总的项目预算，各联合单位需明确各自预算明细。
二、报送要求

1、一个协同创新集群填报一份计划任务书，各联合单位不单独填报。
2、流程：各集群计划任务书填报、经费预算编制→单位管理部门（科研、财务）审核→计划任务书纸质1份（含经费预算和报价单等，需召集单位盖章），电子版交评估中心（kjzx2019@126.com，文件名：协同创新集群-单位名称-项目负责人）→评估中心组织评审，确定资助经费→项目组根据反馈意见修改→提交正式计划任务书（含附件材料，签章齐全）。

3、正式计划任务书A4纸打印，单位签章齐全，份数由召集单位和联合单位总数再加2份，装入档案袋。档案袋上需标明集群名称、负责人姓名和单位。电子版发kjzx2019@126.com。
4、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协同创新集群计划任务书》电子版以及项目编号可于市卫生健康委科研管理平台下载（http://kygl.shdrc.org/）。

5、计划任务书初稿截止日期：2020年6月22日
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  评估中心    丁莹 53080900-150
市卫生健康委  陆雯娉 23117979
纸质材料报送地址：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东楼320室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9日
